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1號

原      告  陳芃霖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施朋翔即施秋宏即初犢日式壽喜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

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

柒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於被告任職，至112年7月26日被

告強制決定營業至同月31日，而遭被告資遣，依兩造間僱傭

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17,500元及預

告期間工資17,250元，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

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2年7月份之薪資35,000元，亦應依兩造

間僱傭關係給付。又原告於112年間尚有特休假10日未休，

被告亦應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此外，被告就原告

之勞工退休金以高薪低報，應補提撥7,020元至原告之退休

金專戶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440元，及調解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則以：

　　原告之薪資原為32,000元，6月份應原告要求始增加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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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5,000元，惟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故該薪資並不合理，應

扣除3,000元，且原告7月份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1,000

元。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因原告也是合夥人，結束營業

也是共同決定，被告自不應給付。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原

告之投保薪資係自行投保，被告並未調整過其投保金額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

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667條分

別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民事判

決要旨參照）。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規定，約定勞雇間

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準此而言，必須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

係者，始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92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

辯稱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且提出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而依兩造間合夥契約書之約定，

兩造係各出資400,000元共同經營事業，應確屬合夥關係無

誤，且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兩造間確實是合夥關係等語

（見本院卷第91頁），其雖主張僅係私下的合夥，公司（按

應為商號）登記被告獨資云云，惟商號登記為獨資或合夥，

僅係行政管理之問題，兩造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自仍應以

兩造間之約定為準，不因行政管理之登記而有不同，原告此

部分主張，容有誤會，尚不影響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之認

定。是兩造間既為合夥關係，即係共同經營初犢日式壽喜燒

此一事業，原告雖擔任店長職務，亦係基於經營共同事業之

目的而執行合夥事務，兩造間應不存在由一方為他方服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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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從屬關係，即無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

係存在，應屬無據。是兩造間既無僱傭關係存在，而應屬合

夥關係，應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縱於112

年7月30日起結束營業，亦係結束合夥經營之問題，兩造間

既不具有僱傭關係，亦無是否遭被告資遣或是否屬非自願離

職之問題，從而，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預告期間工資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且

兩造間既不具有僱傭關係，被告亦無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薪低報而不足額提撥之退休

金，亦無理由。

　㈡惟按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請求報

酬，為民法第678條第2項所明定，是於契約另有約定之情形

下，合夥人就所執行之合夥事務，仍得請求報酬。查兩造間

合夥契約書第7條約定：「勞動股東：付出勞力之合夥股東

應遵守每日準時上下班，得領取薪資，包含勞保健保每月薪

資等」，並約定由原告兼任店長之職務（見本院卷第39

頁），足徵兩造間合夥契約確有約定原告得就其擔任店長部

分領取報酬，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即屬有據。而兩造間

自112年6月起約定之薪資為35,000元，為被告所自承，被告

雖辯稱其中3,000元之加薪，因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應不得

請求云云，然應給付之薪資數額既經兩造共同約定，自不容

被告僅憑主觀判斷而單方調整，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

由。至被告抗辯原告薪資中1,000元為全勤獎金，且原告7月

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12頁），自應扣除該全勤獎金，故原告得請求之7月份工

資數額應為34,000元。另原告主張應得領取特休假未休工資

11,67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應認

原告亦得請求該部分之薪資，合計原告得請求之數額應為4

5,670元（計算式：34,000＋11,670＝45,670）。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應屬合夥關係，而不具有僱傭關係，尚無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並無遭被告資遣之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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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亦無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不足額提撥之勞工

退休金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惟兩造間合夥

契約既有約定得請求報酬，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7月

之薪資，及被告亦不爭執應給付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從而，

原告對被告上開請求，於請求被告給付45,670元及自調解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

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原告勝訴

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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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於被告任職，至112年7月26日被告強制決定營業至同月31日，而遭被告資遣，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17,500元及預告期間工資17,250元，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2年7月份之薪資35,000元，亦應依兩造間僱傭關係給付。又原告於112年間尚有特休假10日未休，被告亦應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此外，被告就原告之勞工退休金以高薪低報，應補提撥7,020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440元，及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則以：
　　原告之薪資原為32,000元，6月份應原告要求始增加3,000元至35,000元，惟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故該薪資並不合理，應扣除3,000元，且原告7月份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1,000元。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因原告也是合夥人，結束營業也是共同決定，被告自不應給付。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原告之投保薪資係自行投保，被告並未調整過其投保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66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規定，約定勞雇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準此而言，必須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係者，始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且提出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而依兩造間合夥契約書之約定，兩造係各出資400,000元共同經營事業，應確屬合夥關係無誤，且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兩造間確實是合夥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91頁），其雖主張僅係私下的合夥，公司（按應為商號）登記被告獨資云云，惟商號登記為獨資或合夥，僅係行政管理之問題，兩造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自仍應以兩造間之約定為準，不因行政管理之登記而有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尚不影響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之認定。是兩造間既為合夥關係，即係共同經營初犢日式壽喜燒此一事業，原告雖擔任店長職務，亦係基於經營共同事業之目的而執行合夥事務，兩造間應不存在由一方為他方服勞務之從屬關係，即無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應屬無據。是兩造間既無僱傭關係存在，而應屬合夥關係，應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縱於112年7月30日起結束營業，亦係結束合夥經營之問題，兩造間既不具有僱傭關係，亦無是否遭被告資遣或是否屬非自願離職之問題，從而，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且兩造間既不具有僱傭關係，被告亦無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薪低報而不足額提撥之退休金，亦無理由。
　㈡惟按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678條第2項所明定，是於契約另有約定之情形下，合夥人就所執行之合夥事務，仍得請求報酬。查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第7條約定：「勞動股東：付出勞力之合夥股東應遵守每日準時上下班，得領取薪資，包含勞保健保每月薪資等」，並約定由原告兼任店長之職務（見本院卷第39頁），足徵兩造間合夥契約確有約定原告得就其擔任店長部分領取報酬，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即屬有據。而兩造間自112年6月起約定之薪資為35,000元，為被告所自承，被告雖辯稱其中3,000元之加薪，因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應不得請求云云，然應給付之薪資數額既經兩造共同約定，自不容被告僅憑主觀判斷而單方調整，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至被告抗辯原告薪資中1,000元為全勤獎金，且原告7月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自應扣除該全勤獎金，故原告得請求之7月份工資數額應為34,000元。另原告主張應得領取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應認原告亦得請求該部分之薪資，合計原告得請求之數額應為45,670元（計算式：34,000＋11,670＝45,670）。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應屬合夥關係，而不具有僱傭關係，尚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並無遭被告資遣之可能，被告亦無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不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惟兩造間合夥契約既有約定得請求報酬，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7月之薪資，及被告亦不爭執應給付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從而，原告對被告上開請求，於請求被告給付45,670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1號

原      告  陳芃霖  



被      告  施朋翔即施秋宏即初犢日式壽喜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

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

柒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於被告任職，至112年7月26日被

    告強制決定營業至同月31日，而遭被告資遣，依兩造間僱傭

    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17,500元及預

    告期間工資17,250元，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

    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2年7月份之薪資35,000元，亦應依兩造

    間僱傭關係給付。又原告於112年間尚有特休假10日未休，

    被告亦應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此外，被告就原告

    之勞工退休金以高薪低報，應補提撥7,020元至原告之退休

    金專戶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440元，及調解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則以：

　　原告之薪資原為32,000元，6月份應原告要求始增加3,000元

    至35,000元，惟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故該薪資並不合理，應

    扣除3,000元，且原告7月份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1,000

    元。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因原告也是合夥人，結束營業

    也是共同決定，被告自不應給付。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原

    告之投保薪資係自行投保，被告並未調整過其投保金額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

    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667條分

    別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民事判

    決要旨參照）。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規定，約定勞雇間

    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準此而言，必須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

    係者，始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92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

    辯稱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且提出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而依兩造間合夥契約書之約定，兩

    造係各出資400,000元共同經營事業，應確屬合夥關係無誤

    ，且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兩造間確實是合夥關係等語（

    見本院卷第91頁），其雖主張僅係私下的合夥，公司（按應

    為商號）登記被告獨資云云，惟商號登記為獨資或合夥，僅

    係行政管理之問題，兩造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自仍應以兩

    造間之約定為準，不因行政管理之登記而有不同，原告此部

    分主張，容有誤會，尚不影響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之認定。

    是兩造間既為合夥關係，即係共同經營初犢日式壽喜燒此一

    事業，原告雖擔任店長職務，亦係基於經營共同事業之目的

    而執行合夥事務，兩造間應不存在由一方為他方服勞務之從

    屬關係，即無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

    在，應屬無據。是兩造間既無僱傭關係存在，而應屬合夥關

    係，應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縱於112年7月

    30日起結束營業，亦係結束合夥經營之問題，兩造間既不具

    有僱傭關係，亦無是否遭被告資遣或是否屬非自願離職之問

    題，從而，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

    告期間工資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且兩造間

    既不具有僱傭關係，被告亦無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薪低報而不足額提撥之退休金，亦無

    理由。

　㈡惟按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請求報

    酬，為民法第678條第2項所明定，是於契約另有約定之情形

    下，合夥人就所執行之合夥事務，仍得請求報酬。查兩造間

    合夥契約書第7條約定：「勞動股東：付出勞力之合夥股東

    應遵守每日準時上下班，得領取薪資，包含勞保健保每月薪

    資等」，並約定由原告兼任店長之職務（見本院卷第39頁）

    ，足徵兩造間合夥契約確有約定原告得就其擔任店長部分領

    取報酬，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即屬有據。而兩造間自11

    2年6月起約定之薪資為35,000元，為被告所自承，被告雖辯

    稱其中3,000元之加薪，因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應不得請求

    云云，然應給付之薪資數額既經兩造共同約定，自不容被告

    僅憑主觀判斷而單方調整，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至

    被告抗辯原告薪資中1,000元為全勤獎金，且原告7月未全勤

    ，應扣除全勤獎金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

    頁），自應扣除該全勤獎金，故原告得請求之7月份工資數

    額應為34,000元。另原告主張應得領取特休假未休工資11,6

    7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應認原告

    亦得請求該部分之薪資，合計原告得請求之數額應為45,670

    元（計算式：34,000＋11,670＝45,670）。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應屬合夥關係，而不具有僱傭關係，尚無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並無遭被告資遣之可能，被

    告亦無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不足額提撥之勞工

    退休金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惟兩造間合夥

    契約既有約定得請求報酬，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7月

    之薪資，及被告亦不爭執應給付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從而，

    原告對被告上開請求，於請求被告給付45,670元及自調解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

    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1號

原      告  陳芃霖  



被      告  施朋翔即施秋宏即初犢日式壽喜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伍仟陸佰柒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於被告任職，至112年7月26日被告強制決定營業至同月31日，而遭被告資遣，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17,500元及預告期間工資17,250元，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2年7月份之薪資35,000元，亦應依兩造間僱傭關係給付。又原告於112年間尚有特休假10日未休，被告亦應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此外，被告就原告之勞工退休金以高薪低報，應補提撥7,020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440元，及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則以：

　　原告之薪資原為32,000元，6月份應原告要求始增加3,000元至35,000元，惟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故該薪資並不合理，應扣除3,000元，且原告7月份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1,000元。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因原告也是合夥人，結束營業也是共同決定，被告自不應給付。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原告之投保薪資係自行投保，被告並未調整過其投保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66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規定，約定勞雇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準此而言，必須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係者，始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且提出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而依兩造間合夥契約書之約定，兩造係各出資400,000元共同經營事業，應確屬合夥關係無誤，且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兩造間確實是合夥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91頁），其雖主張僅係私下的合夥，公司（按應為商號）登記被告獨資云云，惟商號登記為獨資或合夥，僅係行政管理之問題，兩造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自仍應以兩造間之約定為準，不因行政管理之登記而有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尚不影響兩造間應為合夥關係之認定。是兩造間既為合夥關係，即係共同經營初犢日式壽喜燒此一事業，原告雖擔任店長職務，亦係基於經營共同事業之目的而執行合夥事務，兩造間應不存在由一方為他方服勞務之從屬關係，即無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應屬無據。是兩造間既無僱傭關係存在，而應屬合夥關係，應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縱於112年7月30日起結束營業，亦係結束合夥經營之問題，兩造間既不具有僱傭關係，亦無是否遭被告資遣或是否屬非自願離職之問題，從而，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且兩造間既不具有僱傭關係，被告亦無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薪低報而不足額提撥之退休金，亦無理由。

　㈡惟按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678條第2項所明定，是於契約另有約定之情形下，合夥人就所執行之合夥事務，仍得請求報酬。查兩造間合夥契約書第7條約定：「勞動股東：付出勞力之合夥股東應遵守每日準時上下班，得領取薪資，包含勞保健保每月薪資等」，並約定由原告兼任店長之職務（見本院卷第39頁），足徵兩造間合夥契約確有約定原告得就其擔任店長部分領取報酬，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即屬有據。而兩造間自112年6月起約定之薪資為35,000元，為被告所自承，被告雖辯稱其中3,000元之加薪，因原告表現不如預期，應不得請求云云，然應給付之薪資數額既經兩造共同約定，自不容被告僅憑主觀判斷而單方調整，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至被告抗辯原告薪資中1,000元為全勤獎金，且原告7月未全勤，應扣除全勤獎金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自應扣除該全勤獎金，故原告得請求之7月份工資數額應為34,000元。另原告主張應得領取特休假未休工資11,67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應認原告亦得請求該部分之薪資，合計原告得請求之數額應為45,670元（計算式：34,000＋11,670＝45,670）。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應屬合夥關係，而不具有僱傭關係，尚無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且並無遭被告資遣之可能，被告亦無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原告依兩造間僱傭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不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惟兩造間合夥契約既有約定得請求報酬，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年7月之薪資，及被告亦不爭執應給付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從而，原告對被告上開請求，於請求被告給付45,670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